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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十届五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 10.56元/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如存在尚未使用的
部分，则在披露本次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的三年内予以注销；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4）、《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9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9,275,957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8%，最高成交价 7.35 元/股，最低成交价
5.78元/股，成交总金额 200,023,680.4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的实际回购区间为 2023年 11月 2日至 2024年 3月 25日。 回购期间，公司按规定每月前三
个交易日披露截至上月末公司的回购进展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 10.56 元/股， 实际回购股份资金总额已达到回

购方案规定的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下限 20,000万元（含）且未超过上限 30,000万元（含）。 本次回购股份
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未超过 6 个月。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股份情况
与十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约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四、本次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

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本次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即 2023 年 11 月 2 日）前五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10 月 26

日、2023年 10月 27日，2023年 10月 30日、2023年 10月 31日、2023年 11月 1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为 9,165.56万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2,291.39万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预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前（2023年 11月 1日） 本次回购后（2024年 3月 25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31,544,261 7.66 327,397,461 7.5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94,912,070 92.34 3,998,837,945 92.43

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0 0 29,275,957 0.68

股份总数 4,326,456,331 100.00 4,326,235,406 100.00

注：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发生变动主要系公司实施回购股份期间“美锦转债”转股、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导致。

七、本次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如
存在尚未使用的部分，则在披露本次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的三年内予以注销。 公司届时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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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况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禾股份”）财务总监夏煌辉先生因已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已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辞职后，夏煌辉先生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财务总监退休离任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
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邹金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邹
金汉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二、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附件：
邹金汉简历
邹金汉，男，1979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天禾股份董事、财务总监；

广东供销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广东新供销天禅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广东新供
销天濠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广州保税区中宏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财务；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广州
公司会计、财务部经理助理；中农广东化肥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兼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部经理
兼任财务部副经理、资产管理部负责人、财务部经理；广州莲花度假山庄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中农化
肥有限公司监事；广州市中农农科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广东新供销天业冷链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资金部部长；广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派驻天业冷链公司财务负责
人、财务资金部（资本运营部）部长；广东新供销天平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海南中农万泉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天源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新供销天熹冷链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广东天惠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供销天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广东天洪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庄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新
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榕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广东天仁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骄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
天南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畅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宜冷链物流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霖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川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广东天越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广东天溪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邹金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在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担任董事，除此之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符合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999 证券简称：天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5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 2024 年 3 月 19 日通过邮件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其中：通讯方式出席董事 5人，
分别为：高淑萍、罗旋彬、刘良惠、杨彪、冯夏）

会议由董事长刘艺召集并主持，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现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

董事会同意聘任邹金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天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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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464,661,213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7.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汇发展 股票代码 0008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立文 张霄
办公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 288号 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 288号
传真 （0395）2693259 （0395）2693259
电话 （0395）2676158 （0395）2676530
电子信箱 0895@shuanghui.net 0895@shuanghui.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产业化、多元化、国际化、数字化”的战略规划，围绕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

的消费需求，不断加强新品研发，积极推动产品形态多元化、消费功能多元化、消费人群多元化和消费
情景多元化，推动产品结构向肉蛋奶菜粮结合转变，向一顿饭、一桌菜转变，推动产品进家庭、上餐桌。
目前，公司培育了以包装肉制品、生鲜猪产品和生鲜禽产品为主的丰富的产品群：

包装肉制品由火腿肠类、火腿类、香肠类、酱卤熟食类、餐饮食材类、罐头类等品类组成，品种丰
富、口味多样，可以满足众多消费场景需要。 其中，双汇王中王作为公司明星产品，畅销多年，深受消费
者喜爱；辣吗？辣、火炫风、智趣多鳕鱼肠、轻享鸡肉肠、爆浆芝士肠、熏烤肉肠、Smithfield品牌产品等公
司近年推出的新产品，极大地迎合了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双汇八大
碗、家宴等中华菜肴产品，小酥肉、酱爆大肠段、蒜香骨等调理产品，猪八件、椒麻鸡、酱卤牛肉等酱卤
熟食产品，以及啵啵袋、拌饭拌面等方便速食产品，更加贴近家庭餐桌，可以让消费者享受到便捷、美
味、丰富的中华美食。 产品概况如下：

生鲜猪产品以冷鲜猪肉为主，公司引进了世界一流技术水平的生猪屠宰与冷分割生产线，采用冷
却排酸、冷分割加工工艺，精细化分割满足消费者的多种需求，生产出的冷鲜肉肉品新鲜、质嫩味美、
营养健康、安全卫生，通过全程冷链运输销往全国。

生鲜禽产品以冰鲜鸡产品为主，原料采自公司自繁自养的白羽肉鸡，并引进了世界先进的自动生
产线，实现一体化全自动生产，打造自繁自养、谷物饲喂、技术先进、冷链锁鲜、全程监控的双汇冰鲜鸡
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禽类产品。

品牌运营情况：
本年度，公司按照品牌运营规划，高质高效开展各项品牌宣传活动，强化品牌建设，重点开展以下

项目：
一、实施各类营销，提升品牌传播力
1、开展节日主题营销，助力终端旺销
公司开展“汇聚幸福 暖心味道”“汇聚幸福 团员中秋”等以中华传统节日为主题的营销活动，线上

发布《伙伴》《双汇夜宴图》《圆来特幸福》及明星拜年视频等暖心宣传片，烘托节日氛围，提升品牌温
度；线下焕新终端堆头、海报、易拉宝等生动化节日形象，助力节日旺销。

2、开展明星代言营销，助推主导产品推广
公司为智趣多鳕鱼肠和速冻品类引入新的明星代言，线上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全面发

布代言广告，线下系统性开展主题营销活动，借助明星影响力，快速提升产品知名度，助推产品市场开
拓。

3、开展 KOL口碑营销，提升市场竞争力
公司聚焦双汇冷鲜肉和史蜜斯系列产品，联名超级 KOL 实施口碑营销，通过品牌宣传、产品植

入、现场展示及品鉴等方式，传递产品健康理念，凸显品质形象，并开展史蜜斯“贵在原切”、冷鲜肉“超
樊品质”主题营销，持续扩散 KOL口碑影响，提升产品竞争力。

4、助力体育公益事业，传递品牌健康理念
公司通过冠名赞助河南女排，深度参与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并开展了开球仪式、现场抽奖、最佳球

员颁奖，赛场新品广告宣传等活动，配套开展微博、微信、抖音、云相册等数字传播，展现企业对体育公
益事业的责任和担当，传递健康、活力、积极、向上的品牌价值观。

5、创新营销方式，促进品牌年轻化
公司通过联合王者荣耀开展游戏营销，联合《长安三万里》进行联名营销，联动蜜雪冰城、老乡鸡

开展音乐节营销，通过趣味性的方式植入宣传辣吗？ 辣、火炫风、虎皮鸡爪、爆浆芝士肠等年轻化产品，
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使产品与品牌深度触达年轻圈层，加强与年轻群体互动，激发品牌活力，促
进品牌年轻化。

二、加强对外交流，提升品牌影响力
公司坚持“开放式办工厂，透明化办企业”的方针，在全国 30 多家工厂设置专职人员负责接待消

费者、媒体等社会各界走进工厂，实地感受自动化、智能化、现代化生产工艺，增进大众的行业认知，增
强品牌认同。 本年度，公司积极参与中国食材电商节、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中国（漯河）食品博览
会、上海国际食材展、“粤港澳大湾区‘双招双推’活动等，与行业同仁沟通分享发展成果，为肉类行业
高质量发展增智，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三、加强企业宣传，提升品牌美誉度
本年度，公司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及时发布企业资讯，传递企业最新动态，从产品

迭代焕新、品牌年轻化、多元化发展等维度传播企业文化，展现企业产品创新、营销创新、渠道创新等
高质量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品牌美誉度。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单位：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36,675,370,401.01 36,411,979,719.78 0.72% 33,977,361,88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42,785,318.95 21,852,805,984.41 -4.62% 22,808,736,727.93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59,892,963,176.51 62,575,635,903.48 -4.29% 66,682,260,35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2,741,772.33 5,620,885,670.80 -10.11% 4,865,939,67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32,071,610.46 5,216,721,795.58 -9.29% 4,434,109,38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7,718,636.44 7,565,466,114.96 -55.22% 6,034,052,782.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584 1.6223 -10.10% 1.4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584 1.6223 -10.10% 1.4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3% 25.43% -1.60% 21.8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665,690,305.85 14,760,878,739.39 15,766,132,052.45 13,700,262,07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8,153,816.40 1,348,523,081.32 1,490,545,410.13 725,519,46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00,595,257.49 1,265,516,978.94 1,448,176,353.57 617,783,02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5,218.09 357,362,402.70 2,099,337,898.72 936,573,553.1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24,07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7,10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33% 2,436,727,364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2% 118,606,702 0 不适用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其他 2.83% 97,948,513 0 不适用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7% 57,971,092 0 不适用 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港股通
（创新策略） 其他 1.09% 37,928,786 0 不适用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9% 30,904,989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0.28% 9,823,300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26% 9,145,900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7,698,934 0 不适用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22% 7,667,509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持
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
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276,634 0.12% 10,000 0.00% 7,698,934 0.22% 93,900 0.00%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2024-03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二) 董事会会议于 2024年 3月 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三) 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
(四)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万隆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五)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二)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信息进行审议，一致同意将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披露。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

(三)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5,052,741,772.33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为
7,334,795,500.39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为 2,972,350,416.73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464,661,21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00 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425,262,849.10元，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本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
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红利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本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公告》。
(四)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负责公

司 2024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聘期一年，2024年度审计费用预计为 330万元，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 2024年度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适当调整审计费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续聘 2024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公告》。
(五)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

责公司 2024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2024年度审计费用为 100万元。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六)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3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七)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八)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整体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约 4,036.89万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九)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

职报告》。
(十)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度环境、社会责

任及公司治理报告》。
(十一)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审议本议案，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年 12月 31日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十二)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河南双汇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3年度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河南双汇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2023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十三)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投资理财业务，交易额度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额度内资金

可以循环使用，有效期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均不超过
前述额度。 同意授权董事长或由其授权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审批公司日常投资理财具体操作方案、
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上述额度及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开展投资理财业
务的公告》。

(十四)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调整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办理
本次章程备案相关事宜。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十五)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十六)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要求，科学发挥独立董事作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内部控制制度》。
(十七)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要求，科学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并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董事
会同意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内部审计制度》。
(十八) 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于 2024年 4月 16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三、 备查文件
(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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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 2024年 3月 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4月 16日（星期二）15: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4月 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6 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6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五) 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 4月 9日。
(七) 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4 月 9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 会议地点：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 288号双汇总部大楼一楼报告厅。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事项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
3.00 《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续聘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8.00 《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
(二)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及文件。

(三) 特别强调事项
1. 上述第 4、5、6、7、8项议案，公司将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 上述第 4、8项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 个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 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
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上，相关股票的投票权应由
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须持本人身份证、本人融资融券受托证
券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受托证券公司的股东账户卡或持股证明、受托证券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办
理登记手续。

4.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 登记时间：2024年 4月 12日-4月 15日工作日的 09:00~16:00。
(三) 登记地点：河南省漯河市牡丹江路 288号双汇总部大楼二十三楼公司证券部。
四、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网络投票相关事宜参见附件 1。
五、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95）2676530
传 真：（0395）2693259
电子邮箱：0895@shuanghui.net
邮政编码：462000
联 系 人：张霄
(二) 会议费用：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 备查文件
(一)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程序
1. 投票代码：360895，投票简称：双汇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
（1）本次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4年 4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4年 4月 16日 9:15~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度股东大会，授权其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
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
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提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
3.00 《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关于续聘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

8.00 《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说明：
1. 本次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2. 股东对同一提案不能有两项或多项投票指示，请股东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未填或错

填均视为弃权。
3.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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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3月 13日以电话方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二）监事会会议于 2024年 3月 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三）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5人。
（四）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运功先生主持。
（五）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二)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 年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

(三)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充分考虑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公告》。
(四)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负责公

司 2024年度的财务审计工作，聘期一年，2024年度审计费用预计为 330万元，监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 2024年度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适当调整审计费用。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续聘 2024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公告》。
(五)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监事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

责公司 2024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聘期一年，2024年度审计费用为 100万元。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续聘 2024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六)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编制的《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

实、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2023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七)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对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予以整体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作出的合理决策，不会对公司现有核心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经营效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整体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八)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等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了覆盖供、产、运、销和基础管理等各方面的内部控制体系，
并且根据内外部形势变化和企业发展需要， 不断对内控体系进行完善， 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全面有
效，内部控制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能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障公司规范运作、稳健发展；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按照年度计划有序开展内部控制监督工作，确保了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和监督充分有效；公司内部
控制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
地反映了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3年 12月 31日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九)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是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
的修订，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与股东的投资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调整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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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议案尚待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5,052,741,772.33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为
7,334,795,500.39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为 2,972,350,416.73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464,661,21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00 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425,262,849.10元，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本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因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
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红利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

本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 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3月 23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 3月 23日，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充分考虑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